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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1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定稿本） 摘要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為於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提昇轄內流域水體環境品質，同

時展現河川污染整治成效，環保局於本（111）年度特擬訂推動「111年度臺中市水污染

防治綜合管理暨河川水質改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希望藉由本計畫於示範段進行

水質改善試驗，評估水質改善成效；以及辦理水污染防治費徵收相關事宜，以期基於污

染者付費精神，使業者減少廢（污）水排放量，加速推動水質改善；同時透過綜合管理

相關水污染管制計畫，達到水污染防治評核年度評核目標。 

本計畫之執行期間自 111年 3月 9日（決標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執行至

111年 12月 31日，本計畫工作執行率達 100%。各工作項目均依規劃進度執行，茲將期

末報告（定稿本）成果摘要如后。 

一、水質改善試驗計畫 

本市大安濱海樂園大腸桿菌近年來仍偶有超標問題，而主要影響的陸源水體為北汕

溪，位於海淡水交替使得水質變異性大，另因洋流跟潮汐變化的因素也會影響大腸桿菌

消長情形，故本計畫利用搭載超微細制菌氣泡之移動式水質改善措施於北汕溪上游由南

北八路橋、中游大安港一號橋至出海口沿岸，進行水質改善試驗計畫。 

北汕溪水質改善設施因設置點位橫跨多處權責單位，本計畫於設置前與相關單位共

辦理 5次現場會勘作業及 1場次北汕溪水質改善試驗計畫協調會議，於歷次會勘針對水

質改善設施預計施作位置的確認、施工方式、相關用水、用電、用地等協調事項，取得

相關單位同意後並於 6月開始施作設置，完工後並運作至 12月，共計維運 6個月，維

運頻率為每月一次，共累計完成 6次。 

於南北八路橋與大安港一號橋係採用超微細臭氧氣泡制菌消毒單元模組，超微細氣

泡模式採在槽式佈設，將臭氧搭載超微細氣泡輸出融合下，針對北汕溪退潮期間進入淡

水為主之水體，藉由水流順勢提高超微細氣泡利用率，並搭配各點位受漲退潮影響，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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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菌消毒機組啟動條件；出海口則採加氯單元模組，透過在槽式雙重把關布設方式，

來抑制水體中大腸桿菌，並降低消毒副產物生成，透過運轉期間每月採樣追蹤改善試驗

計畫執行成效。超微細臭氧氣泡單元於系統端經單元處理後之北汕溪水體中大腸桿菌群

之殘餘量可低於 10 CFU/100mL，南北八路橋平均去除率約 74.6%，大安港一號橋平均

去除率能達 96.2%；因設備處理量體約為河川水量 1.2%~1.6%，故於承受水體端大腸桿

菌去除效益最佳最高可達 68.7%，南北八路橋平均去除率約 41.5%，大安港一號橋平均

去除率約 13.5%；加氯消毒單元之制菌成效平均約 63.4%，最佳可達 99.9%以上。 

針對北汕溪水質改善試驗計畫推動時所需之整體費用估算，如興建成本與操作維運

成本初步進行評估，興建成本主要包含土木部分、機械設備、管線、儀電設備、施工費、

其它等，以 15 年攤提估算，操作維運成本包含操作費用及設備維護等，以以配合潮汐

全年啟動建置及操作維運成本每噸水處理成本為 8.49元/噸。 

二、配合環保署考核業務，綜合管控本市各項水污染防治評核工作 

（一）配合環保署評核業務控管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 

本計畫協助環保局辦理水污染防治評核綜合管理工作，其中包含每月協助試算

111 年評核成績得分情形與每季彙整關鍵測站污染削減執行績效，針對分數落後或

未達目標之項目進行原因分析，於每月工作報告提出試算結果及提供得分落後或未

達目標項目之改善建議執行方案予環保局。 

111年水污染防治評核共分為 11項考核指標配分，第 1至 10項合計為 90分，

第 10項分組報告成果展現則為 10分，本計畫按月試算考核成績，針對進度落後項

目提供改善建議措施，依據 1-6月各項考核項目執行情形，共有 7項有進度落後；

經每月追蹤檢討考核項目，各項考核指標皆達年度預定目標，截至 111年 12月底之

試算成績為 83.68 分（書面成績滿分為 90 分）。另依據環保署核定本市 111 年關鍵

測站污染削減計畫內容，111年關鍵測站為溪南橋，已提送 1-3季關鍵測站污染削減

執行成果，第 4季生活污水得分為 14.24分、事業廢水得分為 5.62分、畜牧廢水得

分為 0.14分及其他特殊作為得分為 5分，總得分為 25分（已達該項得分上限 20分）。 

（二）研擬建議 112年水污染各項計畫工作重點 

另本計畫亦參考本年度各項水污染防治工作之執行情形及環保署水污染防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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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補助計畫，協助研擬 112年水污染防治計畫工作重點，包含水污染防治綜合管理

面向、水污染源稽查與水污費徵收查核面向、廢水排放總量削減與預防管制面向及

畜牧廢水氨氮回收推動面向，以利持續推動水污染防治工作，改善本市流域水質。 

三、協助環保局辦理水污費徵收、催補繳與水污染防治基金運作等相關行

政事宜 

（一）臺中市水污染防治費徵收現況 

111年第 1期徵收對象為 882家，總徵收費額為 18,254,022元，其中事業（包

含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共 773家徵收金額為 9,337,415元，工

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共 13 家徵收費額為 8,225,582 元，畜牧業共 96 家徵收費額為

691,025元。 

統計 111年第 1期水污費未於申報月完成申報繳費對象共有 31家，環保局已於

111 年 9 月 5 日發文通知業者盡速申報繳費。本計畫協助以每周通知乙次頻率，積

極聯繫未申報及繳納業者，告知應於申報期限屆滿 90天內完成申報，避免違反規定

遭受處分；經催繳後，111 年第 1 期徵收對象於 7 月 31 日起算之申報期限屆滿 90

天內，已全數完成申報（申報率及催繳率達 100%） 

另為維持水污費徵收名單之有效性，篩選出 111年第 1期屬申報水量為 0者，

合計 40家，其中 4家已完成停徵結算，16 家非屬水污費徵收對象，需辦理停徵結

算作業，8 家屬於暫時停工對象，另有 2 家屬近三年未稽查對象，應至現場釐清運

作情形並修改系統管理現況，其餘 10家屬水污費申報異常對象，後續將優先納入催

補繳通知名單，並於申報期間提醒業者須落實水污費申報。 

（二）辦理水污染防治費徵收相關事宜 

統計分析 110年第 2期水污費徵收對象申報情形，依據水污費額分析情境、水

污費申報濃度分析情境、定期檢測申報資料分析、開徵後曾違反水污法第 7之 1條

對象及水質自動監測（視）設施連線數據分析等篩選評估因子，進行水污費申報疑

慮度評估計算分析，依各事業水污費申報疑慮度進行篩選 50家稽查管制對象進行現

場水污費查核作業，以防止部分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採行規避或少繳水污染防治

費之行為。 

本計畫亦協助辦理本市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會議，本市於 106年成立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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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基金管理委員會，至今共召開 6次會議，今年度已於 111年 5月 6日協助辦理 1

場次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會會議。 

（三）水污費徵收對象現場查核作業 

截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共計完成 52家次查核作業（合約規範至少完成 50家

次），依據放流水質採樣檢測分析結果顯示，共有 10 家事業放流水超過該業別標準，

其中 1 家電鍍業有放流口導電度低於前一槽 80%之情形，依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十條相關規定，該事業廢水處理設施有未妥善操作疑慮；此外，分析放流口前一槽採

樣對象，共有 10家水質採樣檢測結果 COD及 SS濃度偏低，另有 2電鍍業及 3家金屬

表面處理業之導電度低於 1,000 μs/cm，前述行業屬高導電度之廢水特性，但放流水導

電度偏低，其廢水處理設施恐有未妥善操作之疑慮。針對水污費現場查核異常之對象

提供予環保局與相關稽查計畫，共執行 27家複查作業，其中 1家金屬表面處理業於原

水池前進水端處發現廢（污）水疏漏至廠區側邊溝渠之情形，現場立即命該事業停止

疏漏，後續由環保局依法開立裁處金額為 1萬 5,000元。 

此外，針對 52 家查核對象分析彙整各期稽查違規樣態，共有 41 家應修正水污費

申報水質，重新計算水污費金額可提升 22萬 5,899元，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額為

13 萬 5,539 元。依據本年度臺中市水污染防治基金之違法裁罰編列收入預算，預計可

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額為 400 萬，因此，以上 2 項總計共可挹注水污染防治基金金

額為 413萬 5,539元。 

四、110年度建置水數據收集系統之功能擴增暨 AI應用分析運用 

本計畫於 110年協助環保局所建置之水數據收集系統，介接與收集各式水域相關數

據，其功能頁面包括水質資訊、統計資訊、資料庫後台及感測器資料維護等，另建置二

套 AI分析模組，包括「AI溶氧預測應用於死魚預警」與「主導水域水質產業別追蹤模

組」，本計畫除針對 110 所建置之水數據收集系統進行相關維護作業外，為提升水數據

之應用績效，另導入列管污染源之水措許可及定檢申報數據之相關合理性檢核，並設計

視覺化分析圖，包括水量合理性、水處理合理性及污泥合理性評估等，提供未來在污染

溯源上之應用。另一方面，本計畫規劃承受水體端主導水質變化產業之篩選，利用 110

年所建置之「主導水域水質產業別追蹤模組」進行優化，提升其自動化分析能力、並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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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評估範圍，並藉由上下游之評估結果差異了解主導水域水質之行業別變化。 

計畫主要工作項可分為二，其一為利用定檢申報數據進行合理性分析，找出列管污

染源之異常申報數據，並予以記點；另一為擴大 110年「主導水域水質產業別追蹤模組」

研究範圍，並提升其自動化分析能力，最後篩選出可能與異常水質相關的排放源，利用

合理性分析之累積記點排序，建議優先稽巡查名單。 

本計畫透過水系統進行定檢申報數據的介接與收集，並利用某場所歷年申報數據為

範例，進行各種合理性檢核分析，確認利用「離群值檢核」及「回歸曲線檢核」來判斷

列管污染源申報之合理性，並列入可視化圖之規劃；同時完成可視化畫面建置與優先稽

巡查名單之排列機制，並透過「主導水域水質產業別追蹤模組」，產出建議優先稽巡查

名單，作為後續污染溯源應用。視覺化畫面包含二種積分排名，其一為同時具有異常水

質參數與 AI計算敏感參數組者，並依 5 年內申報異常積分高低排列，前者異常水質參

數篩選依據主要針對目前環保局認定該季水質異常所引用之原則，即該水質項目大於五

年內該項目數據的第四分位數（P75），便認定為水質異常；而後者之 AI計算敏感參數組，

即本年度擴大研究範圍所建置的「主導水域水質產業別追蹤模組」運算出的具有敏感參

數組排放水質項目之列管污染源。為探討現今單純利用另一採用 P75所判定的異常水質

篩選出列管污染源與增加 AI 運算所篩選出的列管污染源差異，另建置單純以現今所使

用判斷依據，篩選廢水水質具有異常水質參數項目者（即單純 P75的判斷結果），依五年

內定檢申報數據合理性分析的記點依積分高低排列。依據年度執行成果，包含 110年主

導水域水質行業別 AI 分析模組之方法，及本年度提升自動化分析暨擴大分析範圍之工

作內容與分析結果，彙整成「AI數據分析案例修正更新及成果報告」。 

另利用政府開放資料庫所介接之「列管水污染源許可及申報資料」進行排放量及測

站水質相關性分析，就重金屬銅與鋅之排放量及測站水質相關性分析可知，無大型支流

匯入的旱溪流域，在六順橋上游區段，其排放量與測值皆存在有較佳的相關性；福田橋

則在排放量與水質測值有一致的變化趨勢；其餘測站則可能有前半年之排放高值，在後

半年~一年反應在水質上之情形。未來針對測站異常水質之溯源，可藉由排放量及測站

水質相關性分析，當其具有相關性，便可進一步探找確切污染貢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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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污染防治相關工作 

（一）協助分析本市水質感測器數據資料並提供稽查建議 

目前本市轄內共計設置 33臺水質感測器，依監測目的區分包含高污染潛勢事業

下游 20處，死魚好發點位 12處及環境應用（民眾陳情案）點位 1處；依行政區區

分太平區有 7處、西屯區有 6處、大里區有 5處、烏日區及梧棲區各有 3處、神岡

區、大雅區及龍井區各有 2處、豐原區、霧峰區及南區則各有 1處。彙整水質感測

器 3月至 12月監測數據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監測點上游疑似有廢水異常排放測站共

有 18處，針對其水質異常點位，彙整異常特性及較常發生異常時段予環保局相關稽

查計畫。截至 111 年 12 月底，環保局分別於東平下游測站（1 家電鍍業）、七星排

水測站（1家金屬表面處理業）及大富路 156巷測站（3家金屬表面處理業）上游查

獲事業廢水超過放流水標準，另於龍安中排下游測站查獲 1家金屬表面處理業原廢

水疏漏至廠區側邊溝渠之情形，裁處金額共計 290萬 2,500元。 

（二）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及媒體宣導 

每月配合環保局交代辦理協助彙整水污染防治相關研考資料及臨時交辦案件，

截至 12月底，已完成 132件研考資料及臨時交辦案件。另為利環保局展現水污染防

治推動之相關執行成效，本計畫協助製作臺中市水污法許可諮詢服務群組簡政便民

圖卡提醒申報水污染防治費、加嚴第一級營建工地規模等 7 則圖卡、3 則新聞稿及

製作水污染防治相關簡報，以作為後續政策宣導及成效展現使用，並透過環保局

LINE 平台「臺中市水污法許可諮詢服務群組」進行政策宣導，令民眾及相關團體

了解污染整治策略內容及成果。 


